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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您：查閱保誠人壽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連結網站 ( 網址 http://www.pcalife.com.tw)，或洽詢免付費客戶服務 / 申
訴專線 0809-0809-68，亦可至保誠人壽總公司 (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 號 8 樓，電話 02-8786-9955) 索取。

  
 

商品名稱：保誠人壽鑫喜雙收終身保險 ( 定期給付型 )
給付項目：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生存保險金、祝壽保險金、大眾運輸意外傷害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及豁免保險費
備查文號：民國 113 年 03 月 25 日保誠總字第 1130215 號
本商品部分年齡可能發生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已領生存保險金給付後之金額超出身故保險金給付之情形。
被保險人因身故、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完全失能程度之一致契約終止時，因其費率計算已考慮死亡脫退因
素，故其他未給付部分無解約金。
本保險壽險給付部分為分紅保險，保單紅利部分非本保險單之保證給付項目，保誠人壽不保證其給付金額；
本保險傷害險及健康險給付部分為不分紅保險，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保 單 給 付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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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項目 給付內容

生存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第 1 保單週年日起至「保險年齡」達 109 歲 ( 含 ) 止，每一保單週年日仍生存且

未有完全失能時，按下列約定金額給付生存保險金 :

各保單週年日 給付金額 各保單週年日 給付金額

第 1 保單週年日 「保險金額」X 3.5% 第 5 保單週年日 「保險金額」X 6.8%

第 2 保單週年日 「保險金額」X 3.8% 第 6 保單週年日 「保險金額」X 7.8%

第 3 保單週年日 「保險金額」X 4.8%
第 7 保單週年日 ( 含 ) 以後 「保險金額」X11.2%

第 4 保單週年日 「保險金額」X 5.8%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完全失能保險金

( 給付後保險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

1.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且於第一保單年度至第七保單年度內身故或完全失能時，按身故

或完全失能診斷確定當時下列三款計算方式所得金額之最大者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

險金：

(1) 保單價值準備金(註)乘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比率(參照P.3)。(2) 「應已繳總保費」。(3) 「保

險金額」。

2.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且於第七保單年度屆滿後身故或完全失能時，按身故或完全失能

診斷確定當時下列二款計算方式所得金額之最大者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

(1) 保單價值準備金 ( 註 ) 乘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比率 ( 參照 P.3)。(2)「保險金額」

3. 若要保人選擇保險金分期給付，得事先約定欲分期給付之「指定保險金」及「分期定期保險

金給付期間」。開始給付分期定期保險金後，成為不分紅保單，不享有紅利分配。「分期定

期保險金給付期間」屆滿時，分期定期給付之約定即行終止。

※ 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喪葬費用保險金以遺

產稅喪葬費用扣除額之一半為限，其超過部分保誠人壽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且不適用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之約定。

※ 訂立保險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

金，且不適用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之約定。

※ 被保險人同時或先後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二項以上之完全失能程度者，保誠人壽僅給付

一項完全失能保險金。

※ 本商品部分年齡可能發生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已領生存保險金給付後之金額超出身故保險金

給付之情形。

祝壽保險金 

( 給付後保險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

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達 110 歲仍生存時，按保險期間屆滿日當時之「保險金額」的 10 倍給

付祝壽保險金。

保單紅利 ( 非保證給付項目 )

保誠人壽每年依據分紅保險業務會計年度結算之實際累積營運結果及各該保險單依條款附件

「保單紅利計算與分配說明」所載之方式計算下列紅利金額。

1.  年度紅利：於第 2 保單週年日 ( 含 ) 起且於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依當時已宣告之年度紅利

金額給付予要保人。要保人可選擇下列任一方式領取年度紅利：(1) 現金給付 (2) 儲存生息。

2. 長青紅利 / 長青解約紅利：

(1) 長青紅利：自第 8 保單年度起且於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於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或保

險年齡達 110 歲仍生存者，給付當時適用之長青紅利予要保人。

(2) 長青解約紅利：自第 8 保單年度起且於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於要保人申請終止保險契

約或減少「保險金額」時，依要保人終止或減少之「保險金額」比例計算，給付當時適

用之長青解約紅利予要保人。

※ 給付身故保險金、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或祝壽保險金時，若仍有要保人未請求

或保誠人壽應給付之保單紅利金額及其利息，將一併給付予該保險金受益人。

大眾運輸意外傷害身故保險金或
喪葬費用保險金
( 給付後保險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自「大眾運輸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 180 日以內死亡者，

保誠人壽按「保險金額」給付大眾運輸意外傷害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 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其大眾運輸意外傷害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喪葬費用保險金以遺產稅喪葬費用扣除額之一半為限，其超過部分保誠人壽無息退還該超

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且不適用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之約定。

※ 訂立保險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大眾運輸意外傷害身故保險金

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且不適用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之約定。

豁免保險費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致成保單條款所列第二級至第六級失能程度之一，並經「醫師」

或「專科醫師」診斷確定失能者，將自被保險人診斷確定日之翌日起，豁免本契約（不含其他

附約）以後各到期日應繳付之保險費，保險契約繼續有效，但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

予退還。



註：若已依保單條款約定豁免保險費者，仍以未豁免狀態計算其身故或完全失能診斷確定當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

※ 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上表所列「祝壽保險金」、「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保誠人壽僅給付一項

保險金。

※ 本商品有關「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生存保險金」及「祝壽保險金」的給付為人壽保險，「大

眾運輸意外傷害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為傷害保險，而「豁免保險費」為健康保險。

※「大眾運輸意外傷害事故」係指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因以乘客身分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自開始登上大眾運輸交通

工具至完全離開為止發生「意外傷害事故」，致使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死亡或失能之事故。

※ 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係指領有合法營業執照，對不特定人士開放而非由乘客承租之以大眾運輸為目的下，其營運時間及路線經有關政

府機關核可之交通運輸工具，其內容如下：(1) 水上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係指在水上運行於固定路線之機動船舶。(2) 陸地大眾運輸

交通工具：係指在陸上或地下運行於固定路線之動力車輛。(3) 空中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係指在空中航行於固定路線之商用航空客機。

※ 受益人申領完全失能保險金或要保人申請保險費豁免時，依保單條款之約定，保誠人壽於需要時得參據醫學專業意見，或對被保險

人的身體予以檢驗，以作為理賠審核之依據。

※ 除外責任 ( 一 )：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自成完全失能、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或致成完

全失能者，保誠人壽不負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之責任。完整之除外責任請詳保單條款。

※除外責任(二)：因被保險人故意行為( 包括自殺及自殺未遂)、被保險人犯罪行為、被保險人非法施用防制毒品相關法令所稱之毒品，

致成第二級至第六級失能程度之一者，保誠人壽不負豁免保險費之責任。完整之除外責任請詳保單條款。

※ 除外責任 ( 三 ) 及不保事項：

一、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死亡時，保誠人壽不負給付大眾運輸意外傷害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責任：要保人、被保險

人的故意行為、被保險人犯罪行為、被保險人飲酒後駕 ( 騎 ) 車、戰爭、內亂、武裝變亂、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

灼熱、輻射或汙染等。

二、 被保險人從事下列活動致成死亡時，保誠人壽不負給付大眾運輸意外傷害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責任：角力、摔跤、

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擊、特技表演、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競賽或表演等。

    完整之除外責任 ( 三 ) 或不保事項請詳保險單條款。

※ 本簡介因篇幅有限僅摘錄要點，為保護消費者權益，詳細內容請消費者務必參閱保誠人壽保單條款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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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險期間、繳費年期、投保年齡及投保限額：        

2. 繳別：年繳。

3. 繳費方式：(1) 匯款 (2) 金融機構自動轉帳 (3) 信用卡。

4. 保費折扣：匯款 / 金融機構自動轉帳：1% 折扣。

5. 高保費折扣：

年繳保費 高保費折扣

新臺幣 20 萬 ( 含 ) 以上 0.5%

新臺幣 50 萬 ( 含 ) 以上 1.0%

新臺幣 80 萬 ( 含 ) 以上 1.5%

6. 其他投保規則依保誠人壽相關核保規定辦理。

投 保 規 則

保 單 價 值 準 備 金 比 率

單位：新臺幣 / 元 
1. 下列表格數值係指投保保誠人壽鑫喜雙收終身保險 ( 定期給付

型 )，各保單年度末解約金、生存保險金及假設紅利 ( 中 ) 總和

與保險費之比例關係：

保 費 效 益 比

         投保年齡
 
保單年度

5 歲 35 歲 65 歲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 45 45 42 42 36 37

2 50 50 49 49 46 47

3 52 52 52 52 49 50

4 57 57 57 57 55 56

5 62 62 61 61 59 60

10 103 103 102 103 100 100

15 106 106 105 106 103 103

20 109 110 108 109 105 106

單位：%

( 上表顯示早期解約對保戶不利 )

2. 保費效益比公式如下：

         保費效益比 =

註 1：CVm 為第 m 保單年度之年末解約金

註 2：Divt 為第 t 保單年度之可能紅利金額

註 3：GPt 為第 t 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註 4：Endt 為第 t 保單年度之生存保險金

註 5：m=1~5、10、15、20

註 6： i 為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每月初 ( 每

月第一個營業日 ) 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

值 (1.59%)

註 7：Σ 為加總之符號

3.  上述保費效益比是依據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財政

部 92.03.31 台財保字第 0920012416 號令，以及行政院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96.07.26 金管保一字第 09602083930 號函辦理。

保險期間 繳費年期 投保年齡
投保限額

( 以元為投保單位 )

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
達 110 歲當年之

保單週年日
6 年 0 歲∼ 75 歲 1 萬∼ 600 萬

計算當時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 保單價值準備金比率

30 歲以下者 190%

31 歲∼ 40 歲 160%

41 歲∼ 50 歲 140%

51 歲∼ 60 歲 120%

61 歲∼ 70 歲 110%

71 歲∼ 90 歲 102%

91 歲以上者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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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40 歲男性投保本商品為例，繳費 6 年，保險金額 NT$396,686，原始年繳保費 NT$820,386，折扣後年繳保費
NT$800,000( 註 1)，可享有保障如下：

※ 假設年度紅利部分係以現金給付方式計算。

註 1：已計算高保費 1.5% 折扣及首、續期保費採匯款或金融機構自動轉帳 1% 折扣。

註 2：上表所列之「假設年度紅利」之給付方式為現金給付，投保時保戶可選擇其它紅利給付方式。     

註 3： 上表所列之紅利數值為假設投資報酬率 ( 中分紅：3.5%)，並考慮合理的理賠率及費用率等整體經營績效後而得，實際之投資報

酬率或經營績效可能低於或高於假設值。投資報酬率非分紅率，僅是影響紅利宣告數值的因素之一，若欲了解其它紅利宣告假

設條件下之數值，請參閱建議書或洽詢您的服務人員。假設紅利為非保證給付項目，紅利數值僅供參考，不能作為未來
各年度實際分紅的保證或推論。 

註 4：上表「長青紅利」係指於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或保險年齡達 110 歲仍生存時，給付當時適用之長青紅利予要保人。

註 5： 上表「長青解約紅利」係指於要保人申請終止保險契約或減少「保險金額」時，依要保人終止或減少之「保險金額」比例計算，

給付當時適用之長青解約紅利予要保人。

※  第 1 保單週年日分配的「生存保險金」，於第 2 保單年度之首日分配，呈現於第 1 保單年度欄位；第 2 保單週年日分配的「年度紅

利」，於第 3 保單年度之首日分配，呈現於第 2 保單年度欄位，以此類推。

單位：新臺幣 / 元

範 例 說 明

保 
單 
年 
度

保 
險 
年 
齡

折扣後
累計所繳
保險費
( 註 1)

當年度末
生存

保險金

當年度末
解約金
( 不含當
年度生存
保險金 )

當年度末
壽險保障

非保證給付項目 _ 假設中分紅

當年度末
年度紅利
( 註 2、3)

長青紅利 / 長
青解約紅利

( 註 3、4、5)

當年度末
生存保險金
+ 年度紅利 
( 註 2、3)

當年度末
解約金 +
長青解約

紅利

當年度末
壽險保障 +
長青紅利

累積生存保險
金 + 累積年度
紅利 + 當年度
末解約金 + 長
青解約紅利

累積生存保
險金 + 累積
年度紅利 +
當年度末

壽險保障 +
長青紅利

A B C D E A+D B+E C+E F G

1 40  800,000  13,884  327,940  820,386  -  -  13,884  327,940  820,386  341,824  834,270 

2 41  1,600,000  15,074  774,331 1,640,773  12,773  -  27,847  774,331  1,640,773  816,062  1,682,504 

3 42  2,400,000  19,041  1,223,300 2,461,159  23,008  -  42,049  1,223,300  2,461,159  1,307,080  2,544,939 

4 43  3,200,000  23,008  1,788,935 3,281,545  33,322  -  56,330  1,788,935  3,281,545  1,929,045  3,421,655 

5 44  4,000,000  26,975  2,419,150 4,101,932  43,754  -  70,729  2,419,150  4,101,932  2,629,989  4,312,771 

6 45  4,800,000  30,942  3,114,580 4,922,318  54,346  -  85,288  3,114,580  4,922,318  3,410,707  5,218,445 

7 46  4,800,000  44,429  3,292,216 4,922,318  61,923  -  106,352  3,292,216  4,922,318  3,694,695  5,324,797 

8 47  4,800,000  44,429  3,471,439 4,922,199  61,923  1,428,784  106,352  4,900,223  6,350,983  5,409,054  6,859,814 

9 48  4,800,000  44,429  3,474,811 4,926,919  62,280  1,429,022  106,709  4,903,833  6,355,941  5,519,373  6,971,481 

10 49  4,800,000  44,429  3,477,905 4,931,283  62,280  1,429,101  106,709  4,907,006  6,360,384  5,629,255  7,082,633 

16 55  4,800,000  44,429  3,505,038 4,259,376  62,716  1,437,273  107,145  4,942,311  5,696,649  6,305,724  7,060,062 

26 65  4,800,000  44,429  3,549,705 3,953,531  63,906  1,470,912  108,335  5,020,617  5,424,443  7,459,449  7,863,275 

36 75  4,800,000  44,429  3,604,765 3,722,184  64,263  1,589,402  108,692  5,194,167  5,311,586  8,716,706  8,834,125 

46 85  4,800,000  44,429  3,668,790 3,787,479  65,890  1,806,786  110,319  5,475,576  5,594,265  10,092,058 10,210,747 

56 95  4,800,000  44,429  3,742,296 3,786,725  66,286  1,972,481  110,715  5,714,777  5,759,206  11,435,241 11,479,670 

66 105  4,800,000  44,429  3,867,173 3,911,602  68,270  2,158,567  112,699  6,025,740  6,070,169  12,865,972 12,910,401 

69 108  4,800,000  44,429  3,908,309 3,952,738  69,063  2,202,202  113,492  6,110,511  6,154,940  13,290,783 13,335,212 

70 109  4,800,000  -  3,966,860 3,966,860  69,420  2,217,792  69,420  6,184,652  6,184,652  13,434,344 13,434,344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 110 歲仍生存時，給付「祝壽保險金」NT$3,966,860、「假設年度紅利」NT$69,420
及「假設長青紅利」NT$2,217,792( 給付後保險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

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符合保單條款約定之「大眾運輸意外傷害身故」時，給付「大眾運輸意外傷害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NT$396,686( 給付後保險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

商 品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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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保單紅利屬於非保證給付項目，保誠人壽不保證其給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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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保單紅利屬於非保證給付項目，保誠人壽不保證其給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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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40 歲男性投保本商品為例，繳費 6 年，保險金額 NT$396,686，原始年繳保費 NT$820,386，折扣後年繳保費
NT$800,000( 註 1)，紅利彙整表如下：

紅 利 彙 整 表

單位：新臺幣 / 元

保單 
年度

保險 
年齡

非保證給付項目 _ 假設紅利 ( 註 3)

假設低分紅 假設中分紅

當年度末年度紅利 
( 註 2、3)

長青紅利 
( 註 3、4)

長青解約紅利 
( 註 3、5)

當年度末年度紅利 
( 註 2、3)

長青紅利 
( 註 3、4)

長青解約紅利 
( 註 3、5)

1 40  -    -    -    -    -    -   

2 41  1,666  -    -    12,773  -    -   

3 42  2,975  -    -    23,008  -    -   

4 43  4,324  -    -    33,322  -    -   

5 44  5,673  -    -    43,754  -    -   

6 45  7,061  -    -    54,346  -    -   

7 46  8,013  -    -    61,923  -    -   

8 47  8,013  571,506  571,506  61,923  1,428,784  1,428,784 

9 48  8,092  571,585  571,585  62,280  1,429,022  1,429,022 

10 49  8,132  571,625  571,625  62,280  1,429,101  1,429,101 

16 55  8,092  574,917  574,917  62,716  1,437,273  1,437,273 

26 65  8,251  588,365  588,365  63,906  1,470,912  1,470,912 

36 75  8,132  635,769  635,769  64,263  1,589,402  1,589,402 

46 85  8,489  722,722  722,722  65,890  1,806,786  1,806,786 

56 95  8,291  788,969  788,969  66,286  1,972,481  1,972,481 

66 105  8,529  863,427  863,427  68,270  2,158,567  2,158,567 

69 108  8,648  880,881  880,881  69,063  2,202,202  2,202,202 

70 109  8,687  887,109  887,109  69,420  2,217,792  2,217,792 

※ 假設年度紅利部份係以現金給付方式計算。

註 1：已計算高保費 1.5% 折扣及首、續期保費採匯款或金融機構自動轉帳 1% 折扣。

註 2：上表所列之「假設年度紅利」之給付方式為現金給付，投保時保戶可選擇其它紅利給付方式。 

註 3： 上表所列之紅利數值為假設投資報酬率 ( 低分紅：1.75%、中分紅：3.5%)，並考慮合理的理賠率及費用率等整體經營績效後而得，

實際之投資報酬率或經營績效可能低於或高於假設值。投資報酬率非分紅率，僅是影響紅利宣告數值的因素之一，若欲了解其

它紅利宣告假設條件下之數值，請參閱建議書或洽詢您的服務人員。假設紅利為非保證給付項目，紅利數值僅供參考，不

能作為未來各年度實際分紅的保證或推論。       

註 4：上表「長青紅利」係指於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或保險年齡達 110 歲仍生存時，給付當時適用之長青紅利予要保人。 

註 5： 上表「長青解約紅利」係指於要保人申請終止保險契約或減少「保險金額」時，依要保人終止或減少之「保險金額」比例計算，

給付當時適用之長青解約紅利予要保人。       

※ 第 2 保單週年日分配的「年度紅利」，於第 3 保單年度之首日分配，呈現於第 2 保單年度欄位，以此類推。   

    



1.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保單內容
以保單條款為準，客戶投保前應詳細閱讀保單條款內容。

2.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3.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 ( 收到保單翌日起

算十日內 )。
4. 本商品之投保規則，依保誠人壽相關核保規定辦理，保誠人壽擁有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5. 本保險壽險給付部分為分紅保險，保單紅利部分非本保險單之保證給付項目，保誠人壽不保證其給付金額；本保險傷

害險及健康險給付部分為不分紅保險，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6.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非屬存款，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7. 本商品經保誠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

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
應由保誠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8.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
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消費者如欲進一步參考實質課稅相關案例，請詳保誠人壽網站。

9. 本商品於銷售 65 歲 ( 含 ) 以上之高齡客戶 (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繳費人 ) 時，為充分了解高齡客戶特性，若評估結果
顯示其不具有辨識不利投保權益之能力或投保保險商品不適合，保誠人壽得不予承保，核保與否依保誠人壽最終核保
結果為準。

10.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 ( 預定附加費用率 )，最高 32％，最低 27%；如
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保誠人壽總公司 ( 地址：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 號 8 樓，免付費客戶服務 / 申訴專
線 0809-0809-68、或網址 http://www.pcalife.com.tw)，
以保障您的權益。

11. 稅法相關規定或解釋之改變與實質課稅原則認定，可能會
影響本商品所涉稅賦 ( 如遺產稅 ) 課徵。

12. 要保人投保時，招攬人員應主動出示其具備主管機關規定
銷售資格之證件，並告知其授權範圍及詳細解說本商品之
內容；招攬人員如未主動出示告知，要保人應要求其出示
並詳細告知。

13. 本商品由保誠人壽規劃、提供及承保，由合作金庫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具備銷售人身保險商品招攬資格之行員招
攬、推介，並提供相關業務之代收件服務。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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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險 費 率 表

年齡 男 女 年齡 男 女 年齡 男 女 年齡 男 女

0 19,650 19,340 20 20,100 19,750 40 20,681 20,320 60 21,580 21,300 

1 19,673 19,359 21 20,123 19,773 41 20,718 20,353 61 21,707 21,345 

2 19,696 19,378 22 20,146 19,796 42 20,755 20,386 62 21,834 21,390 

3 19,719 19,397 23 20,169 19,819 43 20,792 20,419 63 21,961 21,435 

4 19,742 19,416 24 20,192 19,842 44 20,829 20,452 64 22,088 21,480 

5 19,765 19,435 25 20,215 19,865 45 20,866 20,485 65 22,215 21,525 

6 19,788 19,454 26 20,238 19,888 46 20,903 20,518 66 22,342 21,570 

7 19,811 19,473 27 20,261 19,911 47 20,940 20,551 67 22,469 21,615 

8 19,834 19,492 28 20,284 19,934 48 20,977 20,584 68 22,596 21,660 

9 19,857 19,511 29 20,307 19,957 49 21,014 20,617 69 22,723 21,705 

10 19,880 19,530 30 20,330 19,980 50 21,051 20,650 70 22,850 21,750 

11 19,902 19,552 31 20,365 20,014 51 21,104 20,715 71 23,120 21,960 

12 19,924 19,574 32 20,400 20,048 52 21,157 20,780 72 23,390 22,170 

13 19,946 19,596 33 20,435 20,082 53 21,210 20,845 73 23,660 22,380 

14 19,968 19,618 34 20,470 20,116 54 21,263 20,910 74 23,930 22,590 

15 19,990 19,640 35 20,506 20,150 55 21,316 20,975 75 24,200 22,800 

16 20,012 19,662 36 20,541 20,184 56 21,368 21,040 - - -

17 20,034 19,684 37 20,576 20,218 57 21,421 21,105 - - -

18 20,056 19,706 38 20,611 20,252 58 21,474 21,170 - - -

19 20,078 19,728 39 20,646 20,286 59 21,527 21,235 - - -

單位 : 每萬元保險金額之年繳保費 / 新臺幣 / 元


